                仙政管〔2017〕25号
仙游县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行进驻窗口定员定岗定责“三定”管理机制的通知

各进驻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改革，加强行政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管理，根据《中共仙游县委办公室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行政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仙委办〔2013〕72号）、《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三集中三到位改革提升行政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水平的实施意见》（仙政文〔2016〕70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拟对进驻窗口（不含便民服务和中介服务单位）进行调整瘦身，推行进驻窗口定员、定岗、定责“三定”管理机制，提高窗口人均办事效率。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进驻单位应按照定员、定岗、定责“三定”管理机制原则，重新核定进驻人员数量、台位岗位设置、岗位工作职责等内容，并按照“一个领导分管、一个科室审批、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审批专用章办结”管理模式，落实“三集中三到位”改革要求，原则上凡不需经过现场勘察、集体讨论、专家论证、社会公示、社会听证、检验检疫、检测鉴定等特殊环节的一般性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应全权委托给窗口办理。
二、各进驻单位应根据县政府、县审改办公布的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两张清单以及最新的省市县三级纵向清单，重新向进驻窗口下达《窗口授权书》（附件1）和窗口负责人委任函（附件2），明确授权事项、被授权人、授权范围，进一步细化受理、审核、审批、收费、发证等一般办事环节以及特殊办事环节的经办人员。《窗口授权书》一式三份，经进驻单位法定代表人、窗口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由进驻单位、进驻窗口、县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各执一份，应于2017年4月28日前抄送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业务股。今后，各进驻单位应定期在每年1月底前重新下达《窗口授权书》，确保“三定”管理机制落实到位。
附件：1.窗口授权书（样表）

      2.窗口负责人委任函（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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